
113年臺北市各級學校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實施計畫 

113年2月17日北市青家字第1133000620號函發 

一、 依據： 

(一) 家庭教育法第15條。 

(二) 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。 

二、目的：針對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個案，提供家長或實際照顧者親職教育、

諮商或輔導資源，協助其執行適當之親職角色。 

三、 辦理單位： 

(一)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青少年發展暨家庭教育中心(以下簡稱本中心) 

(二) 承辦單位：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。 

四、申請期間：即日起至113年11月1日止。 

五、辦理期間：自經費核定日起至12月13日止。 

六、服務對象： 

經學校認定個案學生有下列情況，且有家庭教育服務需求之家長、監護人或

實際照顧學生之人(必要時得邀請個案學生參加)。 

(一)重大違規事件 

(二)偏差行為 

(三)中輟/中途離校或有中輟/中途離校之虞 

(四)兒虐高風險 

(五)網路沉迷 

(六)負向情緒特質或心理疾病 

七、實施方式： 

依據「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」第7條，學校

得以下列方式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服務。 

(一)邀請學生及其家長、監護人或實際照顧之人參加學校召開之個案會議 

(二)邀集學校或相關單位人員至學生家中進行家庭訪問 

(三)邀請學生之家長、監護人或實際照顧之人修習學校辦理之家庭教育課程 

(四)提供學生之家長、監護人或實際照顧之人相關家庭教育諮詢 



(五)邀請學生之家長、監護人或實際照顧之人到校實施家庭教育輔導或諮商 

(六)其他適當方式(如：電訪、親職教育小團體輔導) 

八、申請方式：請學校依個案之問題與需求，訂定輔導諮商「介入」計畫，填具

「附件1：個案背景統計表」、「附件2：輔導需求表」、「附件3：預

估服務統計表」及「附件4：經費需求明細表」(請分1月-5月、6

月-12月分開填表)，將核章後掃描檔以 Email 逕寄本中心聯絡人

信箱彙辦審查。 

九、經費運用及核結 

（一）每校申請經費每一期以新臺幣6萬元為上限。 

（二）本案採先核撥再核銷方式分次辦理，執行期間第一期為1月2日起至5月

31日止，憑證請於6月6日以前核銷。執行期間第二期為7月1日起至12月

13日止，憑證請於12月20日以前核銷。兩期核銷請學校均應以公文函送

憑證登記表(核章正本)至本中心。第一期核銷檢附公文、憑證登記表

(核章正本)及經費結餘款。第二期核銷檢附公文、憑證登記表(核章正

本)、經費結餘款、「附件5：服務報告表」及「附件5-1：個案執行成果

表」各1份。 

（三）相關辦理成效將列入未來核定參考之依據。 

十、注意事項 

（一）本中心收受各校申請計畫後，將以 Email 回復確認，如未收到本中心

回復確認，請來電洽詢。 

（二）申請結果將以公文函復學校。 

（三）本計畫若有未盡事宜或期程調整，得隨時修訂並於本中心網站公告。 

（四）聯絡資訊：臺北市青少年發展暨家庭教育中心周小姐 

      電話：(02）2351-4078轉1612，Email：nt6818@gov.taipei



113年「臺北市各級學校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」 

個案背景統計表 

學校名稱  

個案編號及姓名 

(例：01王父、01
王母、01王 o明) 
(與附件5成果表的
編號一致) 

家長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，共____人。 

學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，共____人。 

 (請以實際具需求之家長為主，必要時得邀請學生參加) 

提供服務原因/ 

學生行為表現 

(請勾選並填寫個

案編號，可複選) 

(例：01王 o明，與

附件5成果表的編

號一致) 

□一、重大違規事件 

  □觸法行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□違反校規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□藥物濫用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二、偏差行為 

 □不服管教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師生衝突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交往複雜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三、中輟/中途離校或有中輟/中途離校之虞：______ 

□四、兒虐高風險 

  □目睹暴力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□性剝削、性暴力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遭受疏忽照顧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□身心虐待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五、網路沉迷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六、負向情緒特質或心理疾病 

 □自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□自傷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攻擊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精神疾病(例：憂鬱症、焦慮症)：______________ 

□身心障礙(例:自閉症、ADHD)：_________________ 

 □低度自我肯定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□低自我控制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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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□人際關係不佳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□拒學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

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家長親職失功能

類別 

(請勾選並填寫個

案編號，可複選) 

（例：01王父、01

王母，與附件5成

果表的編號一致） 

□缺乏親職知識/能力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教養觀念不一致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家長行為偏差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家長觀念偏差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親子關係疏離/僵化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疏忽教養及照顧責任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不當管教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虐待或傷害行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上述學生行為與家長之親職失功能無關或不確定相關 

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該家庭已獲得之

協助資源 

(請勾選並填寫個

案編號，可複選) 

□親屬朋友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學校協助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醫療系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教育局系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社會福利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司法系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警政系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尚未獲得相關資源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

113年「臺北市各級學校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」輔導需求表 

 

學校名稱  

□初次申請本計畫之個案編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曾申請112年本計畫之舊個案編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理方式 

□邀請學生及
其家長、監護
人或實際照顧
之人參加學校
召開之個案會
議 
(參與之個案分別

填寫) 

一、會議緣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；家長編號：               

    辦理場次：   場；辦理時間:    ；專家學者： 

    預期效益：   

二、會議緣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；家長編號： 

    辦理場次：   場；辦理時間:    ；專家學者： 

    預期效益： 

三、會議緣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；家長編號： 

    辦理場次：   場；辦理時間:    ；專家學者： 

    預期效益： 

□邀集學校相關

單位人員至學生

家中進行家庭訪

問。 

一、家訪緣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；家長編號： 

    家訪人員/身分：         ；次數：   次；時間： 

二、家訪緣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；家長編號： 

    家訪人員/身分：         ；次數：   次；時間： 

三、家訪緣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；家長編號： 

    家訪人員/身分：         ；次數：   次；時間： 

□邀請學生之

家長、監護人

或實際照顧之

人參加學校提

供之家庭教育

課程。 

一、第一場主題： 

    家長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講師/身分：       辦理時數：   預計參與人數：     

二、第二場主題： 

    家長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講師/身分：       辦理時數：   預計參與人數：     

三、第三場主題： 

    家長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講師/身分：       辦理時數：   預計參與人數：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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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第四場主題: 

    家長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講師/身分：       辦理時數：   預計參與人數： 

□提供學生之家

長、監護人或實

際照顧之人相關

家庭教育諮詢 

一、家長編號：             諮詢人員/身分： 

    預計提供諮詢內容： 

二、家長編號：             諮詢人員/身分： 

    預計提供諮詢內容： 

三、家長編號：             諮詢人員/身分： 

    預計提供諮詢內容： 

□邀請學生之家

長、監護人或實

際照顧之人到校

實施個案諮商或

輔導 

一、家長編號：             輔導人員/身分： 

    諮商/輔導問題： 

    諮商/輔導頻率：    次數：   輔導方式： 

    預期成效： 

二、家長編號：             輔導人員/身分： 

    諮商/輔導問題： 

    諮商/輔導頻率：    次數：   輔導方式： 

    預期成效： 

三、家長編號：             輔導人員/身分： 

    諮商/輔導問題： 

    諮商/輔導頻率：    次數：   輔導方式： 

    預期成效： 

□其他適當方

式(如：電訪、

親職教育小團

體輔導等) 

一、家長編號：    電訪人員/身分：     預計次數： 

    申請緣由：                方式： 

    預期成效： 

二、家長編號：    電訪人員/身分：     預計次數： 

    申請緣由：                方式： 

    預期成效： 

三、家長編號：    電訪人員/身分：     預計次數： 

    申請緣由：                方式： 
    預期成效：: 



113年「臺北市各級學校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實施計畫」 預估服務統計表 

月份 
開案家長人數 受益學生人數 家訪人次 電訪人次 諮詢人次 諮商/輔導人次 個案會議人次 課程活動人次 

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

1月                 

2月                 

3月                 

4月                 

5月                 

6月                 

7月                 

8月                 

9月                 

10月                 

11月                 

12月                 

合計                 

總計         

填表說明： 

1、家長人數、學生人數請以開案當月同時填寫，不累計。 

2、各項服務「人次」請以接受服務之「個案家長」按月估算，不需累計。 

3、本表所稱「電訪」係指「以電話或運用其他通訊方式」提供個案家長關懷、諮詢或家庭教育服務「人次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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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「臺北市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實施計畫」經費需求明細表 

學校名稱： 

辦理期間(單選)：□第一期(5月31日以前)   □第二期(6月1日至12月13日) 

申請兩期者，第一期、第二期請分別填表。 

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 說明 

專家出席費 人×場  2500/場  1. 用於個案研討會議之外聘專家

學者出席費用。 

講師鐘點費 人×場×節    1.用於課程講座、方案活動、親職

教育團體輔導等。 

2.外聘-專家學者2000元/節。 

3.內聘-主辦或承辦學校人員1000

元/節。 

4.講座助理-協同教學並實際授課

人員，其支給數額按同一課程講

座鐘點費1/2支給，請視實際需

求申請並於附件2.個案輔導需求

表中敘明。 

5.以上每節至少50分鐘。 

專業輔導人

員個案會談

/家庭諮商

鐘點費 

人×次×節  1600/節 

 

 1. 本單價之支應對象係指聘請具

備證照之心理師、社工師或精神

科專科醫師證照之專業人員。已

領有固定薪資之校內專任專業輔

導人員，於本職上班時間內不得

重複支領本項鐘點費。 

2. 個案會談每節至少50分鐘。 

個案家訪/

諮詢鐘點費 

 

 

 

人×次×時  1000/時 

 

 1.本單價之支應對象係指聘請具備

證照之心理師、社工師、精神科

專科醫師，及每年完成18小時在

職進修課程之學校輔導人員。 

2.已領有固定薪資之校內專任專業

輔導人員或教職員，於本職上班

時間內不得重複支領本項鐘點費 

附件4 



個案家訪/

諮詢鐘點費 

。 

人×次×時  600/時 

 

 
1.本單價之支應對象係指具有臨床

心理師、諮商心理師、社會工作師

應考資格者。 

2.已領有固定薪資之校內專任專業

輔導人員或教職員，於本職上班時

間內不得重複支領本項鐘點費。 

雜支 式    1. 包括課程材料、文具用品、郵

資等辦公室事務費用，核實辦

理。 

2. 應以耗材為主，如需購買非耗

材之材料，請於附件2.個案輔導

需求表中敘明。 

3. 視實際需要支付機關二代健保

補充保費。 

4. 以申請業務費總額的5%為上

限。 

總計 新臺幣  元整 

 

核章欄 

承辦人員 會計 校長 

   

備註：請依辦理方式擇其對應之項目編列所需經費，填表數字請以整數計算。



 

113年「臺北市各級學校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實施計畫」服務報告表 

 

學校 

 

核定經費 新臺幣              元整 實際執行金額 新臺幣             元整 

項目 個案學生數 
個案家長數 
(須≥ 學生數) 

家訪人次 諮詢人次 
諮商或輔導 

人次 

個案會議 

 場次_____      

課程活動 

 場次_____ 

性別 男 女 
其 

它 
男 女 

其 

它 
男 女 

其 

它 
男 女 

其 

它 
男 女 

其 

它 
男 女 

其 

它 

參與人次 

男 
 

女 

  

其 

它 

小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總計        

備註：無資料請填數字0勿空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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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「臺北市各級學校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實施計畫」個案執行成果表 

 學校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個案學生姓

名(性別)、 

接受服務之

個案家長身

分 

 

申請輔導 

諮商原因 

家庭類別 學生學習情形 

改善(勾選1項) 

學生行為/情緒問 

題改善(勾選1項) 

家庭功能改善 

(勾選1項) 

執行成果 

請勾選 

(可複選) 

 

請勾選 

 

完

全

改

善 

改 

善

75% 

 

改 

善

50% 

改 

善

25% 

未 

改 

善 

完

全

改

善 

改 

善

75% 

改 

善

50% 

改 

善

25% 

未 

改 

善 

完

全

改

善 

改 

善

75% 

改 

善

50% 

改 

善

25% 

未 

改 

善 

質化說明 

(請與申請輔導諮商原因相呼應，說明

具體服務內容、改善情形) 

例1： 

01王 o明 

男 

□女 

 

家長 

父親 

□母親 

□其他:___ 

 

1.學生 

重大違規事件 

偏差行為 

□中輟/中途離校或有

中輟/中途離校之虞 

□兒虐高風險 

□網路沉迷 

□負向情緒特質或心理

疾病 

1.必填，單選 

□雙親家庭 

單親家庭 

□失親家庭 

□繼親家庭 

□隔代教養家庭 

 

 

2.無則免填，可

複選 

身心障礙者家

庭,人員:子

女(自閉症) 

□中低收入戶家

庭 

□新移民家庭 

   
            

1. 違反校規：次數每周2~3次降至1~2

次。但尚有改善空間。 

2. 師生衝突：在校較能與教師溝通，

即使不認同教師說法，也會勉為其難接

受私下碎念；但與同儕之間相處其情緒

的穩定尚有大大提升空間。 

3. 家長不當管教：透過心理師與家長

個別會談後，家長願以傾聽、同理與個

案溝通。 
2.家長 

□親職知識/能力不足 

□教養觀念不一致 

□家長行為偏差 

□家長觀念偏差 

□親子關係疏離/僵化 

□疏忽教養及照顧責任 

不當管教 

✽本表請於個案服務年度完

成後請於12月20日前提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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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虐待或傷害行為 

□上述學生行為與家長

之親職失功能無關或不

確定相關 

□原住民家庭 

□同性伴侶家庭 

 

例2: 

02陳 o華 

□男 

女 

 

家長 

□父親 

□母親 

□其他:___ 

 

1.學生 

□重大違規事件 

□偏差行為 

□中輟/中途離校或有

中輟/中途離校之虞 

□兒虐高風險 

□網路沉迷 

負向情緒特質或心理

疾病 

1.必填，單選 

雙親家庭 

□單親家庭 

□失親家庭 

□繼親家庭 

□隔代教養家庭 

 

 

2.無則免填，可

複選 

□身心障礙者家

庭,人

員:________ 

□中低收入戶家

庭 

□新移民家庭 

□原住民家庭 

□同性伴侶家庭 

 

                

1. 人際關係不佳：因家長觀念偏差影

響該生，致該生在校同儕人際關係不

佳，經輔導該生能以「己所不欲」的方

式進行體驗，已大幅改善在校人際關

係。 

2. 家長行為或觀念偏差：透過此計畫

邀請專業心理師參加個案會議及個別輔

導家長後，家長觀念稍有調整，但未達

理想。 

2.家長 

□親職知識/能力不足 

□教養觀念不一致 

家長行為偏差 

□家長觀念偏差 

□親子關係疏離/僵化 

□疏忽教養及照顧責任 

□不當管教 

□虐待或傷害行為 

□上述學生行為與家長

之親職失功能無關或

不確定相關 



 
1.學生 

□重大違規事件 

□偏差行為 

□中輟/中途離校或有

中輟/中途離校之虞 

□兒虐高風險 

□網路沉迷 

□負向情緒特質或心理

疾病 

1.必填，單選 

□雙親家庭 

□單親家庭 

□失親家庭 

□繼親家庭 

□隔代教養家庭 

 

2.無則免填，可

複選 

□身心障礙者家
庭,人員:____ 

___________ 

□中低收入戶家

庭 

□新移民家庭 

□原住民家庭 

□同性伴侶家庭 

               

 

2.家長 

□親職知識/能力不足 

□教養觀念不一致 

□家長行為偏差 

□家長觀念偏差 

□親子關係疏離/僵化 

□疏忽教養及照顧責任 

□不當管教 

□虐待或傷害行為 

□上述學生行為與家長

之親職失功能無關或

不確定相關 



 1.學生 

□重大違規事件 

□偏差行為 

□中輟/中途離校或有

中輟/中途離校之虞 

□兒虐高風險 

□網路沉迷 

□負向情緒特質或心理

疾病 

1.必填，單選 

□雙親家庭 

□單親家庭 

□失親家庭 

□繼親家庭 

□隔代教養家庭 

 

 

2.無則免填，可

複選 

□身心障礙者家
庭,人員:____ 

___________ 

□中低收入戶家

庭 

□新移民家庭 

□原住民家庭 

□同性伴侶家庭 

               

 

2.家長 

□親職知識/能力不足 

□教養觀念不一致 

□家長行為偏差 

□家長觀念偏差 

□親子關係疏離/僵化 

□疏忽教養及照顧責任 

□不當管教 

□虐待或傷害行為 

□上述學生行為與家長

之親職失功能無關或

不確定相關 



0 1.學生 

□重大違規事件 

□偏差行為 

□中輟/中途離校或有

中輟/中途離校之虞 

□兒虐高風險 

□網路沉迷 

□負向情緒特質或心理

疾病 

1.必填，單選 

□一般家庭 

□單親家庭 

□失親家庭 

□繼親家庭 

□隔代教養家庭 

 

 

2.無則免填，可

複選 

□身心障礙者家
庭,人員:____ 

___________ 

□中低收入戶家

庭 

□新移民家庭 

□原住民家庭 

□同性伴侶家庭 

               

 

2.家長 

□親職知識/能力不足 

□教養觀念不一致 

□家長行為偏差 

□家長觀念偏差 

□親子關係疏離/僵化 

□疏忽教養及照顧責任 

□不當管教 

□虐待或傷害行為 

□上述學生行為與家長

之親職失功能無關或

不確定相關 

表格倘不敷使用，請自行複製延伸。 

 

填表老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輔導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
